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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稳定就业扩大就业六项措施的通知

京政发〔2009〕6号

2009年03月24日 

 

各区、县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委、办、局，各市属机构: 

    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做好当前经济形势下就业工作的通知》(国发(2009)4号)精神，积极应对金融危机对就业

影响，千方百计稳定就业和扩大就业，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，现将实施稳定就业扩大就业六项措施通知如下: 

    一、支持企业稳定就业岗位 

    企业和职工参加失业保险并履行了缴费义务，受金融危机影响，企业面临暂时性生产经营困难，已采取在岗培训、

班工作、协商薪酬等稳定就业岗位措施且没有裁员或少裁员的，可申请享受最长不超过12个月的稳定就业社会保险补贴

岗位补贴。 

     社会保险补贴以本市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的60%为基数，养老保险补贴20%、医疗保险补贴9%、失业保险补贴

1%。岗位补贴按本市失业保险金最低标准，每人每月562元。 

     对享受稳定就业社会保险补贴和岗位补贴的企业，组织职工开展待岗转岗技能培训的，按照每人每月100元的标准

予企业最长不超过6个月的稳定就业培训补贴。凡经过培训获得职业资格等级证书的，在每人每月100元的基础上，初级

每人每月再给予200元，中级工每人每月再给予300元，高级工及以上每人每月再给予400元的培训补贴。 

    上述三项稳定就业政策所需资金从失业保险基金支出。 

    二、鼓励企业吸纳就业 

    继续实施商贸、服务等企业招用城镇失业人员的税收扶持政策。企业当年新招用城镇失业人员，按规定享受减免营业

税、城市维护建设税、教育费附加、企业所得税的优惠。审批期限延长至2009年底。 

    企业招用城乡就业困难人员，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的，在劳动合同期限内，给予企业最长不超过3年的岗位补贴和社

会保险补贴。招用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年的就业困难人员，岗位补贴和社会保险补贴期限可延长至退休。社会保险补贴

岗位补贴所需资金从失业保险基金支出。 

    三、促进城乡劳动者自主创业 

    鼓励本市城镇失业人员、高校毕业生、农村转移劳动力、复员转业军人等城乡劳动者自主创业。个人创业第一次贷

额度由5万元提高到8万元，再次贷款额度由5万元提高到10万元，上述贷款反担保比例由30%下调到20%。继续实施小额

保贷款信用社区制度，凡在城乡信用社区申请小额担保贷款的，免除反担保。合伙创办小企业的，贷款额度由每人不超

万元提高到不超过8万元，最高50万元。 

    加大对劳动密集型小企业支持力度。对当年新招用本市城镇失业人员、高校毕业生、农村转移劳动力和复员转业军

达到企业现有在职职工总数30% (超过100人的企业达到15%)并与其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的，可享受最高200万元的小

担保贷款，财政贴息贷款额度由100万元提高到200万元。市级小额贷款担保基金由5000万元增加到1亿元，为劳动密集型

小企业提供贷款担保服务。 

    小额贷款担保基金由市财政支出。 



    四、提升城乡劳动者职业技能 

    扩大免费职业技能培训享受范围，由城镇就业转失业人员扩大到所有城镇失业人员；增加享受免费职业技能培训的次

数，由终身享受一次调整为每年可享受一次；提高免费职业技能培训补贴标准，由人均每次550元提高到每次1100元。

大免费创业培训享受范围，由城镇就业转失业人员扩大到所有城镇失业人员，创业培训补贴标准由每人次1329元提高到

人次2400元。上述政策，本市有转移就业愿望的农村劳动力一并享受。 

    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和创业培训补贴所需资金从失业保险基金支出。 

    五、完善就业特困人员托底政策 

    大力开发社区公益性就业岗位，加大对就业特困人员的帮扶力度。2009年在全市社区新开发1万个公益性就业岗位，

社区公益性就业组织安置规模由现在的2万人增加到3万人，实现经认定的就业特困人员年内全部得到安置。继续实行社

公益性就业组织专项补贴政策。加大失业保险基金投入，由原来失业保险基金负担专项补贴额度的33%提高到50%。经济

发达、就业任务特别繁重的区县，由失业保险基金负担80%。 

    六、强化农民工就业服务 

    对来京的农民工，提供岗位信息、就业推荐、职业指导、政策咨询、招聘洽谈等免费就业服务。全市各级公共就业

务机构全部免费开放，鼓励社会职业中介机构提供免费服务，并给予适当职业介绍补贴。启动农民工职业技能特别培训计


